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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呼吸治療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函 

 

 

 

受文者：內政部中部辦公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3年 01月 03日 

發文字號：呼全字第 01030103-1號 

速    別：普通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    件：中華民國呼吸治療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第三屆第二次會員代表大會會議

記錄乙份。 

主        旨：函請同意備查本會於第三屆第二次會員代表大會會議記錄。 

說    明： 

一、檢送第三屆第二次會員代表大會會議記錄，函請同意備查。 

二、此會議記錄將公告在全聯會網站：www.rtsroc.org.tw 

三、會員代表大會之會議記錄將公告在全聯會網站，不再另行寄送紙本。

請各位會員代表上網閱覽。 

正        本：內政部中部辦公室、全體會員代表  

副        本：各地區公會、中華民國呼吸治療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秘書處 

 

 

 

 

 

 

 

 

立案字號 內授中社字第 0950017958號 

成立日期 中華民國 95年 12月 03日 

會      址 333桃園縣龜山鄉復興街 5號 2樓呼吸治療科 

聯  絡  人 洪麗茵 

聯絡電話 (03)3971541或(03)3281200轉 2644 

傳     真 (03)3972937 

電子信箱 rtsroc@gmail.com 

網 址 www.rtsroc.org.tw 

檔  號： 

保存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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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呼吸治療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第三屆第二次會員代表大會會議記錄 

紀錄編號：呼全記字第 1021221號 

時    間：民國一百零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11：00 

地    點：中國醫藥大學 立夫大樓 101會議室 

出席人員：163名（應到：會員代表 194名；實到：99名；委託：64名） 

司    儀：林惠釧呼吸治療師 

主        席：朱家成理事長      

記    錄：洪麗茵秘書 

會議開始：10：15出席已超過半數。 

 

表揚資深呼吸治療師：19名 

譚美珠、黃智裕、王瑪麗、王愛齡、黃淑芬、張雪芳、葉素玉、吳淑芬、藍弘慧、鄒金英、吳緒慧、

黃明華、曾桂玲、曾佩綺、宋美儀、洪惠美、鍾孙翠、李淑微、梁至靜 

 

海報展頒獎：共計 16篇得獎 

 

感謝贊助廠商： 

1. 台灣柯惠股份有限公司 

2. 台灣德爾鉻醫療器材有限公司 

3. 杏華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4. 香港商邁柯唯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5. 紐西蘭商費雪派克醫療器材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6. 彩新健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7. 崇仁科技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8. 博兆股份有限公司 

9. 愷得醫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 聯杏股份有限公司 

11. 德業聚股份有限公司 

 

全聯會祕書處工作報告：如大會手冊第 1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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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討論： 

1. 案  由：通過 102年度工作報告（大會手冊第 19頁） 

提案者：理事會 

說  明：審查全聯會 102年度工作報告。 

決  議：全數無異議通過 

2. 案  由：通過 103年度工作計畫(大會手冊第 22頁) 

提案者：理事會 

說  明：通過 103年度工作計畫，本案業經第三屆第四次理事會議審議通過。 

決  議：全數無異議通過 

3. 案  由：通過 103年度經費收支預算案（大會手冊第 23頁） 

提案者：全數無異議通過 

說  明：本案業經第三屆第四次理事會議審議通過。 

決  議：全數無異議通過 

4. 案  由：通過 101年度經費收支決算案（大會手冊第 24頁） 

提案者：理事會 

說  明：本案業經第三屆第二次理監事會議審議通過。 

決  議：全數無異議通過  

5. 案  由：通過 101年度資產負債表（大會手冊第 25頁） 

提案者：理事會 

說  明：本案業經第三屆第二次理監事會議審議通過。 

決  議：全數無異議通過 

6. 案  由：通過 101年度現金出納表（大會手冊第 26頁） 

提案者：理事會 

說  明：本案業經第三屆第二次理監事會議審議通過。 

決  議：全數無異議通過 

7. 案  由：通過 101年度基金收支表（大會手冊第 27頁） 

提案者：理事會 

說  明：本案業經第三屆第二次理監事會議審議通過。 

決  議：全數無異議通過 

8. 案  由：通過 101年度財產清冊（大會手冊第 28頁） 

提案者：理事會 

說  明：本案業經第三屆第二次理監事會議審議通過。 

決  議：全數無異議通過 

9. 案  由：通過中華民國呼吸治療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繼續教育實施辦法（大會手冊第 29頁） 

提案者：理事會 

說  明：本案業經第三屆第四次理監事會議審議通過。 

決  議：全數無異議通過 

 

 

臨時動議：無 

 

散    會：12：00 


